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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14日

(2021)浙1004民初6425号
王银苹、李子文：本院受理原告吴志海与被

告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3月6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14500元以及利息损失(以
145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3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马壮壮：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喜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账号交易金额900元,并支付交易金额的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270元,账
号利润966元,共计2136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22年3月16日8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3126号
金旭群：本院受理的原告华明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金旭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给原告华明清借款
280000元，支付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月利率1.8%的标准计算至2019
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并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二、驳回原告华明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5530元，由被告金旭群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针对浙江凯琳印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
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兰溪
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9月2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兰溪大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浙江凯琳印刷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561.97

561.97

利息余额

339.41

339.41

本息合计

901.38

901.38

担保情况

义乌市庆琳饰品有限公司、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孟庆荣、丁红娟、朱桂高、余春平

抵押情况 备注

基准日：2021年9月21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30日下午
14:0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委托人
持有的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对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戏院街孟城中街
河庄街交叉口原建行孟河分理处资产的权益；

2.对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墩头西村六组原建行墩
头分理处资产的权益；

3.对于江苏省泰州市青年南路459号一层沿街南端两
间资产的权益；

4对于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茅家港镇吕嵩线与茅家港
大桥交叉口北侧原建行茅家港办事处资产的权益；

5.对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王港镇王港闸原建行王
港办事处资产的权益；

6.对于江苏省泰州泰兴区国庆新村5区9号楼旁车棚
资产的权益；

7.对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益林镇建新中路建行宿
舍楼东端第1间1-2层资产的权益；

8.对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平安社区四平公路1415
号资产的权益；

9.对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回浦路14号5楼两间资
产的权益；

10.对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建设路104号建
行金清支行后院附属楼1层101室资产的权益；

11.对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建设路104号建
行金清支行后院附属楼1层102室资产的权益；

12.对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文明路与桔园路交叉口

原建行ATM网点资产的权益。
以上标的名称、地址仅供参考，具体以委托人确认为

准。委托人在拍卖会召开前有可能撤回以上全部或部分
标的，拍卖标的最终以拍卖会的《拍品目录》为准。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2月28日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8号标的竞买保证金为35万元，6号标的

竞买保证金1000元，其余每标的竞买保证金为1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 16:00 前将竞买

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 账号：1100 6021 0018 1700 39692 开户行：交通银
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在2021
年12月29日前将本人签字的《竞买协议书》（保证金到账
后联系本司索取）一式两份、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
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复印件快递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同时登录中拍平台注册报名。若我公司未在规定时
间内收到意向竞买人递交的以上有效竞买文件，意向竞
买人将不能参加本场拍卖会。具体参拍程序登录我公司
网站查询。

快递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B座南
门九层嘉禾国拍（杨先生18610060016）

联系人：刘先生18610060018 杨先生18610060016 董
先生18601925058

咨询电话：010-67117777 公司网站：www.jhgp.cn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玉环法院”）于2016
年12月15日裁定受理债务人玉环观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观光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月18日指
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于2018年12月18日裁定终止
债务人观光公司重整程序，宣告观光公司破产。经债权人会
议表决及管理人申请，玉环法院于2020年10月7日作出
（2017）浙1021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债务人玉

环观光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现观光公司清算案即将进行最后分配，若债权人尚有

分配款未能受领，或权利人尚有权利须向观光公司主张
的，则请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二个月内及时向管理人主张
受领或其他权利；否则，视为其放弃相关权利，管理人将于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二个月后，依法进行最后分配，且由此
造成债权人或权利人损失的，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玉环观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2月14日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干俊威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干俊威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干俊威。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干俊威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干俊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干俊威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干俊威 联系电话：13758184410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8月26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干俊威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干俊威

2021年12月14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中强轧辊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8]月[26]日）

本金

14,000,000.00

19,153,600.00

欠息

5,153,600.00

抵押、担保人

今胜集团有限公司、周友辉

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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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郑玉碟 张鸿曌

在职期间既接私活又“挖”客户，衢州某公司两

名员工因此被老板起诉。在客户自愿的情况下，把

公司客户占为己有，要担责吗？接私活的钱又该怎

么算？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法院审结了两起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案。

衢州某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代理记账服务，楼

某、郑某原是该公司员工，每人负责50家左右的中

小企业记账服务，并代公司收取服务费。

两人在职期间，为了增加收入，会承接一些私

活。2019年3月，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因病去世之

后，楼某、郑某更是趁公司管理断档期间，与其他同

事商量“单干”，将公司的部分客户转至私人业务。

与客户私下签订合同后，两人不仅在工作时间

接私活，还使用公司的做账系统办理业务。2020

年，该公司新法定代表人发现，做账系统中的数目和

公司收入有出入，认为楼某、郑某存在侵吞公司服务

费的情况，故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分别返还原属公司

客户的全部服务费。

承办法官章文表示，楼某、郑某“挖”客户的行

为，损害了公司取得收益的权利，应在公司可得利益

范围内，作出赔偿。考虑到楼某、郑某的收益与公司

收取的服务费直接挂钩，法院在扣除二人就该部分

服务费应得的工资后，剩余部分予以支持。

此外，两人在工作时间接私活的行为，与公司经营

活动存在竞争性，对公司的经营收入造成影响，使公司

丧失获取新客户的机会，两人应当作出相应赔偿。

结合工资表、提成比例、从事私活的时间等，法

院酌情确定两人按私活收入的30%对公司作出赔

偿，最终判决楼某、郑某分别支付衢州某公司损失赔

偿1.7万余元、1.3万余元。

明明是车祸，却谎称意外摔伤
母子二人被判刑

通讯员 刘竹柯君 朱晓璐

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报销医疗保险，谎称是

意外摔伤。日前，玉环市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涉案的母子

俩获刑。

“快帮我叫救护车，我动不了了！”2019年5月的一天，年

过六旬的高某，像往常一样驾驶电动车去上班，在一隧道附

近，被后方电动车撞倒在地。

高某被送医后，诊断出两节腰椎骨骨折。交警认定，该

起事故中，后方电动车驾驶员负全责。高某的儿子陈某了

解到，肇事方系外地人，刚到玉环打工十余天，估计拿不出多

少钱。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手术费实在太高了，对方也没钱

赔，就想着能不能骗取医保。”高某表示。

于是，高某在明知交通事故无法报销医疗保险的情况

下，和儿子陈某商量，让儿子作为代办人，在报销医保时称母

亲是在家门口摔倒受伤的。通过这个方法，两人计骗取医疗

保险金3万余元。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年年初，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在核查中发现，高某意外伤害数据存在医保诈骗嫌疑，

便将线索移交警方，而后高某、陈某被传唤到案，如实供述了

主要犯罪事实并退还全部诈骗所得。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高某、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

交通事故事实，虚报为单方意外事故进行医疗保险报销，构

成诈骗罪。结合两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判处被告

人高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陈某有

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

法官说法：
社会保险法规定，存在第三方责任的，医疗费用不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由第三人负担。受害人因

交通事故等意外受伤令人同情，但仍应谨遵诚实信用原则，

可通过协商、诉讼等手段要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第三人不支

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可申请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

支付。无论如何，心存侥幸骗取医保都非明智之举。

立案调查
重庆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日前通报，在近期开

展的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中，

全市共有15家医疗美容机构因

存在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其

中最高被处以罚款25万元。

新华社 王琪 作

员工在职期间接私活、“挖”客户

法院判私活收益的30%归公司


